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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97 

国际药物管制 
 
 

  采取后续行动，加强化学前体管制制度并防止其转移他用和

贩运 
 
 

秘书处的说明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4年 7月 21日第 2004/38 号决议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

议草案： 

 

 “采取后续行动，加强化学前体管制制度并防止其转移他用和贩运 

 

 “大会， 

 “关切前体的持续转移和滥用，尽管包括生产国、出口国、进口国和过

境国的各国均作出努力，但供应天然及合成非法药物生产的化学物质越来越

多，所有国家理应高度关注这个问题， 

 “回顾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共同打击世界毒品问题的《政

治宣言》，其中会员国决定将 2008 年定为各国根除或大量减少前体转移的预

计时间，
1 

 “还回顾《部长联合声明》和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部长级会

议通过的实施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提出的行动计划的进一步措施，
2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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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3 年 7 月 22 日关于前体管制培训、打击洗

钱活动和预防药物滥用的第 2003/32 号决议，以及 2003 年 7 月 22 日关于加

强预防和查禁非法药物贩运的第 2003/35 号决议的重要性， 

 “回顾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3
 第 12

条第 1 款、第 9(c)款和第 10 款， 

 “重申必须利用一切现有法律手段或措施，防止化学品从合法贸易向非

法药物制造转移，使之成为打击药物滥用和贩运的综合政策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必须防止从事或企图从事非法药物加工者获取化学前体， 

 “重申必须实时有效交流有关阻截、转移和涉嫌转移前体的信息，成为

便利全面调查与前体转移有关案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查明作案手法

和涉案实体并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 

 “鼓励会员国开展追踪执法调查，有效打击有组织偷运网络， 

 “还鼓励会员国便利有关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以便查明被缉获前体化

学品的来源和负责这些物质运输和转移的人员，并查明滥用于非法药物制造

的配剂的来源， 

 “注意到正在越来越多地发现毒品偷运和前体化学品偷运之间的联系，

包括使用类似作案手法藏匿货物以逃避检查， 

 “满意地欢迎紫色行动和黄玉色行动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国际麻醉品管制

局与各会员国合作发起的称为棱柱项目的新行动，旨在加强管制用于可卡

因、海洛因和苯丙胺类兴奋剂非法制作的化学品， 

 “关注如果没有额外资源，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将无法在上述各项行动中

履行其重要职能， 

 “1. 敦促所有会员国建立制度和程序，确保迅速向有关各国政府和国际

麻醉品管制局传递关于阻截、缉获、转移或涉嫌转移前体的任何事件细节；

并尽可能共享相关信息，以便根据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公约》
4
 第 12 条，查明国内外化学品贩运的常用方法； 

 “2. 

__________________ 

重申运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03年 7月 22日第 2003/39号决议中

提及的“了解你的客户”原则的重要性，强调必须加强使用出口前通知机制，

特别是通过迅速共享信息及时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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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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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尚不具备能在目前国际行动中完成实时信息交流的机制的国家，

考虑按照国际行动标准操作程序，设立国家联络中心或中央国家机关，负责

传递所有有关合法和非法货运的信息；并请各会员国执行《1988 年公约》第

12 条，为增补国际药物管制条约规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名册提供资料； 

 “4. 建议各会员国制定或酌情进一步调整对化学物质转移进入非法药

物生产或制造实行的监管和操作控制程序，并鼓励各国当局在所有参与前体

管制的监管和执法机构间开展或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 

 “5. 请各会员国和主管国际和区域机构，审查有关毒品和前体化学品偷

运的情报，以便查明共同的联系并筹划制止这类活动的适当行动； 

 “6. 鼓励各会员国确保被阻止的转移企图在侦查上受到与缉获此类物

质同样的重视，因为这类案件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有助于防止其他地方

的转移活动； 

 “7. 强调必须确保必要时尽可能建立适当机制，防止含有《1988 年公

约》表一和表二所列与非法药物制造有关的化学品配剂，特别是含有麻黄碱

和伪麻黄碱的配剂转移； 

 “8. 鼓励各会员国为有效打击偷运网络开展回溯追踪执法侦查，并酌情

查明被缉获化学前体的来源和货运责任人，以及最终查明所发生的转移； 

 “9. 还鼓励会员国探讨是否可能设立可操作的化学特征分析方案，并请

各国尽可能支持此类方案； 

 “10.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5年 7月 24日第

1995/20 号决议，监测国际贸易，以便查明转移图谋，防止化学前体进入非

法市场； 

 “11. 敦促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继续跟踪所有转移案件，便利国家机关的

调查，并通过麻管局年度报告向各国政府提供调查报告； 

 “12. 请秘书长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供必要的资源，使其能够继续在

紫色行动和黄玉色行动以及棱柱项目中有效地开展工作； 

 “13.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在关于实施大会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成果的两年期报告框架内，考虑到特别会议以来通过的关于这

一议题的有关决议，从提交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开始，在

关于前体管制的报告中纳入有关如何加强出口前通知机制的利用和确保及

时作出反应的建议。” 

 


